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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规已覆盖大部分区域，存在少部分未覆

盖区域，现状面临频繁调整和修编，造成控规在指导城市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为进一

步提高高青县规划管理效率、维护控规的严肃性、提高控规编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需

开展《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系

统性摸查已编控规编制实施情况，识别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规编制实施过程中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县自然资源系统进行规划管理、制定详细规划编制计划、开展详

细规划新编或修编工作提供支撑。

本次控规评估工作正处在特殊的时间窗口，除了面向现状建设的实施性评估，以及

面向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符合性评估以外，还需要面向总体规划进行支撑性评估，从

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间维度上全面评估已编控规成果。此外，本轮评估还要求从城

市安全性、品质性等角度对控规进行全方位评估。

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规包括《高青县中心城区 XC01 片区、XC02

片区 04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中心城区 LC03 片区 01、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高青县中心城区 XC02 片区 01、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四街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高青县 LC01 片区 01、02、03 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田横路以北、学府

路以西、青苑路以东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南环路以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高青县芦湖路以东、田横路以南、开泰大道以西、北支新河以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路以西、青苑路以东、黄河路以南、北支新河以北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高青县高苑路以南、青苑路以东、清河路以北、规划支路以西街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高青县中心城区南部更新单元 08 街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中心

城区西部重新单元 02 街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14 个控规，部分控规编制范围存

在重合，《高青县中心城区 LC03 片区 01、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东部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与《高青县芦湖路以东、田横路以南、开泰大道以西、北支新河以北地

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有重合，《高青县中心城区 LC03 片区 01、02 街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高青县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对《高青县芦湖路以东、田横路以南、

开泰大道以西、北支新河以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更新；《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范围覆盖了《高青县 LC01 片区 01、02、03 街坊控制性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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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规划》，是对《高青县 LC01 片区 01、02、03 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更新；《高青县

中心城区西部重新单元 02 街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范围位于《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内，是对《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更新；《高青县高苑路以南、青苑路以东、清河路以北、规划支路以西街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青县中心城区南部更新单元 08 街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范围位于《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路以西、青苑路以东、黄河路以南、北支新河以北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内，是对《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路以西、青苑路以东、黄河路以南、

北支新河以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更新。本次评估涉及除《高青县 LC01 片区 01、

02、03 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外的 13 个已编控规。

图 1：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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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概述

一、已编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情况

1.批复情况

《高青县中心城区 XC01 片区、XC02 片区 04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批复（高政字〔2022〕84 号）；《高青县中心城区 LC03 片区 01、02 街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批复（高政字〔2021〕65 号）；《高青

县中心城区 XC02 片区 01、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批复

（高政字〔2021〕65 号）；《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

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复（高政字〔2021〕1 号）；《高青县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县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复（高政字〔2021〕1 号）；《高青县四街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复（高政字〔2021〕1 号）；《高青县田横路以北、

学府路以西、青苑路以东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批复（高

政字〔2019〕46 号）；《高青县南环路以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批复（高政字〔2019〕46 号）；《高青县芦湖路以东、田横路以南、开泰大道以

西、北支新河以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2017年12月29日批复（高政字〔2017〕

134 号）；《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路以西、青苑路以东、黄河路以南、北支新河以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批复（高政字〔2015〕38 号）；《高青县高

苑路以南、青苑路以东、清河路以北、规划支路以西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批复（高政字〔2021〕43 号）；《高青县中心城区南部更新单元 08 街

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 2024 年 10 月网上公示；《高青县中心城区西部重新

单元 02 街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 2024 年 11 月网上公示。

2.规划范围

东起开泰大道，西至西环路，南起南环路，北至田横路及其周边城市建设用地，用

地面积约 28.38 平方千米，建设用地面积 25.86 平方千米。

3.规划内容

虽然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规较多，但均采用“单元+街区（街坊）

+地块”三个层次分级模式。单元层面：以《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年）》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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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控规编制单元为依据，确定单元范围、街区（街坊）划分及编码。街区（街坊）层

面：明确各街区（街坊）的主导功能、人口规模和建筑控制总量，并通过强度分区进行

合理布局和控制；根据地区发展需要和开发建设规模，合理配置重大公共服务设施、公

共安全设施和公用设施。地块层面：最小的控制单位，指导下一层次建设。

公益性公共设施控制：文化设施落实 10 处，面积 15.49 公顷；教育科研设施落实

20 处，面积 133.82 公顷；体育设施落实 4处，面积 11.34 公顷；医疗卫生设施落实 7

处，面积 20.05 公顷；社会福利设施落实 10 处，面积 17.61 公顷；文物古迹用地落实

2处，面积 0.05 公顷。

公用设施控制：供水设施落实 2处，面积 1.52 公顷；供电设施落实 6处，面积 3.10

公顷；供燃气设施落实 2处，面积 2.64 公顷；供热设施落实 1处，面积 0.42 公顷；通

信设施落实 3处，面积 1.84 公顷；环境设施落实 4处，面积 1.23 公顷；安全设施落实

2处，面积 0.94 公顷。

四线控制——包括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

城市绿线:为规划范围内的绿地范围（包括公园、滨河绿地、沿城市道路绿化带，

面积 339.89 公顷），不含组团绿地。控制要求：严禁与绿地功能无关的建设；现状与

绿地功能无关的建设项目、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限期迁出；

不得设置他用；不得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

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城市蓝线:支十七排的蓝线控制宽度为 20-30 米；北支新河的蓝线控制宽度为

15-100 米，北侧沿岸的河道蓝线为 20 米；东环水系的蓝线控制宽度为 25-100 米。在

城市蓝线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擅自填埋、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影响水系安全的爆破、

取土；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其他对城市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在河道水域及河

道保护线范围内不得建设除防洪除涝必需的设施以外的其他任何设施。

城市黄线：主要涉及规划范围内供水设施、供电设施、邮电设施、弱电设施、消防

设施、道路交通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用地范围线。城市黄线应当作为强制性内容，原

则上不得随意改变或减少城市黄线的范围。在城市黄线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违反城市

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

建设；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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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城市紫线:已编控规不涉及城市紫线，规划保留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青人民剧

院（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 0.99 公顷。

图 2：土地利用规划图

4.已编控规的不适应性

已编控规可归结出“编制范围不整体”“成果编排不统一”等问题，与现阶段空间

规划的管理需求和省市层面改革方向不相适应。

（1）编制范围不整体

控规编制、修改、局部调整范围跟项目走，从单个地块到街区（街坊）到单元范围

不等，小至十几公顷，大至几百公顷。原控规编制范围内个别街区（街坊）在不同时间

单独调整，缺乏对片区功能定位延续性的整体考虑。

（2）成果编排不统一

新编控规成果主要由技术文件和法定文件构成，而控规修编、局部调整成果主要由

论证报告和规划文本构成。已编控规由两家以上编制单位在不同时间段完成，在成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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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格式、成果命名形式、成果文件编排逻辑、地块编码形式等内容上存在多种样式，不

利于规划数据快速检索与信息化管理。

第二章 覆盖性评估

覆盖性评估主要是对已编控规的编制范围、单元与街区（街坊）划分、编审进度、

数据库建设、成果构成、应编未编、调整修改等情况进行评估。

一、编制范围

已编控规的编制范围东起开泰大道，西至西环路，南起南环路，北至田横路及其周

边城市建设用地，用地面积约 28.38 平方千米。通过对已编控规的编制范围与《高青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进行叠

加，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规的面积为 18.45 平方千米，覆盖率为 93.51，,未覆

盖区域主要集中在北部、西部、西南、东南部区域，总面积约 1.28 平方千米，占国空

所定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的 6.49%。

二、单元与街区（街坊）划分

1.已编控规单元与街区（街坊）划分

已编控规根据《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年）》划分单元，细化街区（街

坊）及地块编码，经整合后最终分为 8个单元，81 个街区（街坊），包括 LC-01（25 个）、

LC-02（15 个）、LC-03（4 个）、LC-04（20 个）、LC-05（4 个）、XC-01（2 个）、XC-02

（5 个）和 DB-01（6 个）。单元平均占地面积为 354.79 公顷（3.55 平方千米），街区（街

坊）平均占地面积为 35.04 公顷（0.35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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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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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街区（街坊）划分图

表 1：街区（街坊）用地及规划界线一览表

街区（街

坊）编码

面积（公

顷）
规划界线 主导功能

LC-01-01 30.91 黄河路以北，西环路以东 居住

LC-01-02 14.09 东邹路以西，广青路以南 居住、教育科研

LC-01-03 20.06 东邹路以西，黄河路以北 教育科研、工业

LC-01-04 24.28 利居路以西，东邹路以东，田横路以南 绿地、商贸

LC-01-05 38.60 利居路以东，田横路以北 工业

LC-01-06 17.45 青苑路以西，田横路以北 居住、工业

LC-01-07 11.55 利居路以西，东邹路以东 绿地、行政办公

LC-01-08 17.43 利居路以东，如意路以北 工业

LC-01-09 8.34 青苑路以西，如意路以北 居住

LC-01-10 15.03 利居路以西，黄河路以北，东邹路以东 绿地、行政办公

LC-01-11 12.42 黄河路以北，利居路以东，如意路以南 居住、绿地

LC-01-12 12.72 唐北路以西，黄河路以北，北至如意路 教育科研、商贸

LC-01-13 11.69
东至青苑路，南至黄河路，西至唐北路，北至如意

路

教育科研、行政办

公、居住

LC-01-14 108.02
东至东邹路以南，南至北支新河，西至西环路，北

至黄河路
绿地、行政办公

LC-01-15 13.25 东邹路以西，青城路以北，黄河路以南 居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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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街

坊）编码

面积（公

顷）
规划界线 主导功能

LC-01-16 10.26
东至利居路，青城路以北，西至东邹路，北至黄河

路
行政办公

LC-01-17 7.80 青城路以北，利居路以东，黄河路以南
居住、绿地、行政

办公

LC-01-18 8.25 唐北路以西，青城路以北，黄河路以南 绿地、商贸

LC-01-19 8.20
东至青苑路，南至青城路，西至唐北路，北至黄河

路
行政办公

LC-01-20 2.72 东邹路以西，青城路以南，李官水库干二排以北 绿地

LC-01-21 10.58
东至利居路，南至高苑路，西至东邹路，北至青城

路
工业、医疗

LC-01-22 9.71 高苑路以北，利居路以西，青城路以南 工业

LC-01-23 10.72 唐北路以西，高苑路以北，青城路以南 居住、工业

LC-01-24 10.71
东至青城路，南至高苑路，西至唐北路，北至青城

路
居住、商贸

LC-01-25 53.88
东至青苑路南至北支新河，西至东邹路，北至高苑

路
绿地、工业

LC-02-01 28.35 青苑路以东，田横路以南 绿地、工业

LC-02-02 18.27 田镇街以北，青苑路以东 教育科研、绿地

LC-02-03 15.63 文化路以西，田横路以南 居住

LC-02-04 13.15 文化路以西，田镇街以北，和平街以东 绿地

LC-02-05 13.81 中心路以西，文化路以东，田横路以南
教育科研、居住、绿

地

LC-02-06 15.23 中心路以西，田镇街以北，文化路以东 居住

LC-02-07 29.84 芦湖路以西，中心路以东，田横路以南 居住、绿地

LC-02-08 32.05 芦湖路以西，田镇街以北，中心路以东 居住

LC-02-09 42.82
东至齐东路，南至黄河路，西至青苑路，北至田镇

街
居住、绿地

LC-02-10 21.64
东至文化路，南至黄河路，西至齐东路，北至田镇

街

居住、行政办公、绿

地

LC-02-11 24.85
东至中心路，南至黄河路，西至文化路，北至田镇

街
居住、商贸

LC-02-12 34.27
东至芦湖路，南至黄河路，西至中心路，北至田镇

街

教育科研、居住、行

政办公

LC-02-13 2.29 田横路以北， 绿地

LC-02-14 42.80 田翟路以西，田横路以北 居住、工业

LC-02-15 12.10 田翟路以西， 居住

LC-03-01 38.54 田横路以北，田翟路以东 绿地

LC-03-02 85.84 国井大道以西，扳倒井路以北，田横路以南 绿地、居住

LC-03-03 68.60 东至学府路，南至清河路，西至芦湖路，北至田横 绿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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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街

坊）编码

面积（公

顷）
规划界线 主导功能

路

LC-03-04 111.85 国井大道以西，清河路以北，学府路以东
教育科研、商贸、绿

地

LC-04-01 17.10
东至齐东路，南至青城路，西至青苑路，北至黄河

路
教育科研、居住

LC-04-02 9.57
东至文化路，南至青城路，西至齐东路，北至黄河

路

教育科研、居住、商

贸

LC-04-03 14.47
东至中心路，南至青城路，西至文化路，北至黄河

路
居住、商贸

LC-04-04 11.85
东至蒲台路，南至青城路，西至中心路，北至黄河

路
居住、医疗

LC-04-05 8.96
东至芦湖路，南至青城路，西至蒲台路，北至黄河

路
居住、商贸

LC-04-06 22.81
东至齐东路，南至高苑路，西至青苑路，北至青城

路
教育科研、居住

LC-04-07 12.57
东至文化路，南至高苑路，西至齐东路，北至青城

路
居住、商贸

LC-04-08 18.75
东至中心路，南至高苑路，西至文化路，北至青城

路
居住、行政办公

LC-04-09 15.23
东至蒲台路，南至高苑路，西至中心路，北至青城

路

居住、行政办公、商

贸

LC-04-10 11.42
东至芦湖路，南至高苑路，西至蒲台路，北至青城

路

居住、行政办公、绿

地

LC-04-11 28.43
东至齐东路，南至清河路，西至青苑路，北至高苑

路

工业、商贸、行政办

公

LC-04-12 15.19
东至文化路，南至清河路，西至齐东路，北至高苑

路
居住、商贸

LC-04-13 22.56
东至中心路，南至清河路，西至文化路，北至高苑

路
居住、行政办公

LC-04-14 18.33
东至蒲台路，南至清河路，西至中心路，北至高苑

路

居住、行政办公、教

育科研

LC-04-15 13.58
东至芦湖路，南至清河路，西至蒲台路，北至高苑

路
居住

LC-04-16 19.93 北支新河以北，青苑路以东，清河路以南 居住、绿地

LC-04-17 13.26 文化路以西，北支新河以北，清河路以南 居住、绿地、工业

LC-04-18 36.78
东至中心路，南至北支新河，西至文化路，北至清

河路
居住、商贸

LC-04-19 31.12
东至芦湖路，南至千乘湖，西至中心路，北至清河

路
教育科研、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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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街

坊）编码

面积（公

顷）
规划界线 主导功能

LC-04-20 13.63 芦湖路以西，滨河路以北，田溢路以东 行政办公、绿地

LC-05-01 105.22
东至国井大道，南至高苑路，西至芦湖路，北至黄

河路
居住、绿地

LC-05-02 67.65
东至国井大道，南至清河路，西至芦湖路，北至高

苑路

教育科研、居住、工

业

LC-05-03 52.37 滨河路以北，芦湖路以东，清河路以南 绿地、行政办公

LC-05-04 8.42 国井大道以西，千乘湖以北，清河路以南 居住、绿地

XC-01-01 213.16
东至国井大道，南至济水路，西至田溢路，北至滨

河路

教育科研、居住、行

政办公、绿地

XC-01-02 101.03
东至国井大道，南至南环路，西至田溢路，北至济

水路
居住、绿地

XC-02-01 59.19 长江路以北，国井大道以东，滨河路以南
教育科研、居住、绿

地

XC-02-02 79.66 开泰大道以西，长江路以北，滨河路以南 居住、商贸

XC-02-03 121.68
东至开泰大道，南至南环路，西至国井大道，北至

长江路

教育科研、行政办

公、居住

XC-02-04 31.71 南环路以南，崔巩路以北 380 米 绿地

XC-02-05 17.18 寿高线以南，高淄路东北 居住、商贸、绿地

DB-01-01 127.37
东至开泰大道，南至扳倒井路，西至国井大道，北

至田横路
工业

DB-01-02 103.65
东至御泉路，南至黄河东路，西至国井大道，北至

扳倒井路
居住、绿地

DB-01-03 49.17
东至开泰大道，南至黄河东路，西至御泉路，北至

扳倒井路
工业

DB-01-04 71.50
东至御泉路，南至高苑东路，西至国井大道，北至

黄河东路
居住、行政办公

DB-01-05 38.39
东至开泰大道，南至高苑东路，西至御泉路，北至

黄河东路
工业

DB-01-06 94.62
东至开泰大道，南至滨河路，西至国井大道，北至

高苑东路
居住、工业、绿地

在《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为 19.73 平方千米，共划分为 7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平均单个面积为 2.82 平

方千米。相较于已编控规的单元，占地面积小了许多，基本为 1个 5-10 分钟生活圈范

围，充分考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要求。

2.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单元控规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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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山东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指南》，对《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确定的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划分为 5 个单元，各单元面

积见下表。

表 2：各单元面积一览表

单元编码 面积（平方千米）

GQ01 3.38

GQ02 3.12

GQ03 3.80

GQ04 5.22

GQ05 4.20

图 5：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单元划分图

二、编审进度

《高青县中心城区 XC01 片区、XC02 片区 04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批复（高政字〔2022〕84 号）；《高青县中心城区 LC03 片区 01、02 街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批复（高政字〔2021〕65 号）；《高青

县中心城区 XC02 片区 01、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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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字〔2021〕65 号）；《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

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复（高政字〔2021〕1 号）；《高青县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县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复（高政字〔2021〕1 号）；《高青县四街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复（高政字〔2021〕1 号）；《高青县田横路以北、

学府路以西、青苑路以东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批复（高

政字〔2019〕46 号）；《高青县南环路以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批复（高政字〔2019〕46 号）；《高青县芦湖路以东、田横路以南、开泰大道以

西、北支新河以北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2017年12月29日批复（高政字〔2017〕

134 号）；《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路以西、青苑路以东、黄河路以南、北支新河以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批复（高政字〔2015〕38 号）；《高青县高

苑路以南、青苑路以东、清河路以北、规划支路以西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县政府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批复（高政字〔2021〕43 号）；《高青县中心城区南部更新单元 08 街

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 2024 年 10 月网上公示；《高青县中心城区西部重新

单元 02 街区(暂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 2024 年 11 月网上公示。

三、数据库建设

因没有统一的数据库建设标准及汇交深度，控规成果尚未纳入自然资源和规划一张

图，没有进行数据库的建设。

四、成果构成

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图件、说明书和附件。图件由图纸和图则两部

分组成,附件包括部门意见及回复、专家评审意见及回复、会议纪要、公示截图等程序

性资料。

五、应编未编

根据《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年）》确定的高青县中心城区范围，存在

部分应编未编区域，使得部分地块无法落实项目、提供规划条件。

在《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高青县中心城区开发边界范

围后，存在部分应编未编区域，使得部分重大项目无法及时落地，提供规划条件。

六、调整修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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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编控规部分片区批复时间较早，部分地块规划与实际发展情况逐渐不符，期间已

进行多次街坊及地块控规的修改。目前需根据评估结果，有序推进城镇单元控规编制。

第三章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评估主要是从底线管控、规划分区、综合交通、公共服务与市政防灾、绿地

和开敞空间、开发强度分区等方面，对已编控规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相关专

项规划管控要求及新颁布实施标准规范和符合性进行评估。由于控规本身需要对城市总

规和各专项规划进行细化和优化，所以在评估过程中要明确优化调整和“不符”的区别。

以道路交通设施为例，将控规与城市总规要求落实的道路交通设施及相关专项规划

内容进行叠合分析，对于线性交通设施如轨道、高速路、快速路、主次干道等，重点评

估要求传导落实的等级、走向等管控要求；对于点状交通设施如客货运枢纽、重大公交

场站、轨道站场、港口码头等，则重点评估要求传导落实的布局、规模总量等管控要求。

以此类推，分别对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四线”及其他控制线等进

行单项评估，并找出“不符”的具体情形，分析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一、底线管控

1.永久基本农田

将控规方案与 2023 年永久基本农田处置成果进行叠合分析。若已编控规建设用地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且与《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建设用地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共 10.35 公顷，存在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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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已编控规建设用地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图斑示意图

2.生态保护红线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进行叠合分析。若已编控规建设用地涉

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与《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不符，则认定相

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

3.城镇开发边界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用地超出城镇开

发边界，且不符合总体规划对该区域的空间管控要求，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建设用地超出城镇开发边界共 601.26 公顷，存在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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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已编控规建设用地超出城镇开发边界图斑示意图

4.其他专项领域管控边界

将控规方案与已纳入“一张图”的公益林、天然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洪涝风险

控制线、工业用地控制线、矿产资源开采保护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等控制线

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用地功能与专项领域控制线管控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

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不涉及公益林、天然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等控制线。

已编控规建设用地涉及洪涝风险控制线 0.16 公顷。

已编控规建设用地涉及矿产资源开采保护线 478.1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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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与其他专项领域管控边界冲突示意图

二、规划分区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进行叠合分析。若单元主导功能与总体规划

分区管控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表 3：控规方案主导功能与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对比表

街区（街坊）编

码
主导功能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LC-01-01 居住
林业发展区、绿地休闲区、生态控制区、物流仓储区、

一般农业区、综合服务区

LC-01-02 居住、教育科研 居住生活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

LC-01-03 教育科研、工业 居住生活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综合服务区

LC-01-04 绿地、商贸
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工业发展区、村庄建设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LC-01-05 工业 工业发展区

LC-01-06 居住、工业 居住生活区、工业发展区

LC-01-07 绿地、行政办公 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工业发展区、村庄建设区

LC-01-08 工业 工业发展区

LC-01-09 居住 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

LC-01-10 绿地、行政办公 一般农业区、商业商务区、林业发展区

LC-01-11 居住、绿地 综合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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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街坊）编

码
主导功能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LC-01-12 教育科研、商贸 综合服务区

LC-01-13
教育科研、行政办公、

居住
综合服务区

LC-01-14 绿地、行政办公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

绿地休闲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LC-01-15 居住、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村庄建设区

LC-01-16 行政办公 商业商务区

LC-01-17 居住、绿地、行政办公 居住生活区

LC-01-18 绿地、商贸 居住生活区

LC-01-19 行政办公 商业商务区

LC-01-20 绿地 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绿地休闲区

LC-01-21 工业、医疗 综合服务区、绿地休闲区

LC-01-22 工业 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1-23 居住、工业 居住生活区

LC-01-24 居住、商贸 居住生活区

LC-01-25 绿地、工业
居住生活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绿地休闲区、

林业发展区

LC-02-01 绿地、工业 居住生活区、一般农业区、工业发展区、村庄建设区

LC-02-02 教育科研、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2-03 居住 一般农业区、居住生活区

LC-02-04 绿地 一般农业区、居住生活区

LC-02-05 教育科研、居住、绿地 居住生活区、绿地休闲区

LC-02-06 居住 居住生活区、绿地休闲区、商业商务区

LC-02-07 居住、绿地 一般农业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LC-02-08 居住 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2-09 居住、绿地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2-10 居住、行政办公、绿地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2-11 居住、商贸 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2-12
教育科研、居住、行政

办公
综合服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2-13 绿地 一般农业区、农田保护区、村庄建设区

LC-02-14 居住、工业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农田保护区、绿地休闲区、

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LC-02-15 居住 一般农业区、农田保护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LC-03-01 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农田保护区、居住生活区、

村庄建设区

LC-03-02 绿地、居住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农田保护区、居住生活区、

村庄建设区、城镇集中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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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街坊）编

码
主导功能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LC-03-03 绿地、居住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村庄建设区

LC-03-04 教育科研、商贸、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

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城镇集中建设区

LC-04-01 教育科研、居住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02 教育科研、居住、商贸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03 居住、商贸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04 居住、医疗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05 居住、商贸 综合服务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4-06 教育科研、居住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07 居住、商贸 居住生活区

LC-04-08 居住、行政办公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09 居住、行政办公、商贸 综合服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10 居住、行政办公、绿地 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4-11 工业、商贸、行政办公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12 居住、商贸 居住生活区

LC-04-13 居住、行政办公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14
居住、行政办公、教育

科研
综合服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15 居住 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4-16 居住、绿地
生态控制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林业发展区、

居住生活区

LC-04-17 居住、绿地、工业 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4-18 居住、商贸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商业商务区、

绿地休闲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LC-04-19 教育科研、居住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

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LC-04-20 行政办公、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绿地休闲区、

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LC-05-01 居住、绿地 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LC-05-02 教育科研、居住、工业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居住生活区

LC-05-03 绿地、行政办公
生态控制区、商业商务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村庄建设区

LC-05-04 居住、绿地 居住生活区

XC-01-01
教育科研、居住、行政

办公、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商业商贸区、

绿地休闲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XC-01-02 居住、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商业商贸区、

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XC-02-01 教育科研、居住、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绿地休闲区、居住生活区、

高
青
县
中
心
城
区
城
镇
开
发
边
界
内
已
编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评
估
报
告
 

公
示
稿



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报告

22

街区（街坊）编

码
主导功能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村庄建设区

XC-02-02 居住、商贸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

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XC-02-03
教育科研、行政办公、

居住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商业商务区、绿地休闲区、

林业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

区

XC-02-04 绿地
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林业发展区、

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XC-02-05 居住、商贸、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绿地休闲区、林业发展区、

居住生活区、村庄建设区

DB-01-01 工业
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村庄建设区、城镇集中建设

区

DB-01-02 居住、绿地 一般农业区、商业商贸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DB-01-03 工业
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城镇集中建设

区

DB-01-04 居住、行政办公 综合服务区、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DB-01-05 工业 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城镇集中建设区

DB-01-06 居住、工业、绿地
综合服务区、一般农业区、生态控制区、商业商贸区、

林业发展区、居住生活区

LC-01-14、LC-02-13、LC-02-14、LC-02-15、LC-03-01、LC-03-02、XC-02-04 街区（街坊）

涉及总体规划分区的农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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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已编控规建设用地涉及农田保护区图斑示意图

三、综合交通

1.线性交通设施

将已编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轨道、高速公路、国省县道、快速路、主干道管

控要求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轨道交通廊道、高速公路、国省县道、快速路、主干道的

走向与总体规划不符，或控规轨道交通廊道宽度，高速公路、国省县道、快速路、主干

道的道路红线宽度低于总体规划要求，则认定相关片区或单元存在一般冲突。

将已编控规方案中的规划路网与总体规划路网叠加分析得知，田横路、黄河路（青

苑路至芦湖路段）、青城路（青苑路至国井大道段）、旧镇路（青城路至清河路段）、滨

河路（国井大道至开泰大道段）、中心路（滨河路至清河路南段）、齐东路以西青城路以

北黄河路以南南北向道路、连接黄河路与东邹路沿河路红线宽度与总体规划要求不相符；

河北路（清河路至齐东路段）走向与红线宽度与总体规划要求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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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已编控规与总体规划要求不符道路示意图

2.点状交通设施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机场、港口、轨道站场、客运枢纽、货运枢纽、重大

公交场站等点状交通设施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点状交通设施规模总量（用地面积）低

于总体规划要求，则认定相关片区或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表 4：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点状交通设施规模总量对比表

单元编号
总体规划点状交通设施规模

总量（公顷）

已编控规点状交通设施规模总量

（公顷）
备注

GQ01 0.50 0.46 不符合

GQ02 2.78 2.77 不符合

GQ03 —— 0.26 符合

GQ04 2.20 3.32 符合

GQ05 5.97 2.52 不符合

经统计分析后，得出 GQ03、GQ04 单元内控规点状交通设施规模总量（用地面积）

高于总体规划要求，GQ01、GQ02、GQ05 单元低于总体规划要求，存在冲突。

经与相关专项规划比对分析，已编控规未落实《高青县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2022-2035）》规划的路外公共停车场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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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服务与市政防灾

1.公共服务设施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设施等重要

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叠合分析。

1）若控规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总量（用地面积）低于总体规划要求，则认定相关片

区或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表 5：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总量对比表

单元编号
总体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模

总量（公顷）

已编控规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总

量（公顷）
备注

GQ01 52.46 36.26 不符合

GQ02 36.94 27.33 不符合

GQ03 39.22 34.51 不符合

GQ04 52.70 51.12 不符合

GQ05 77.71 65.36 不符合

经统计分析后，得出 5个单元内控规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总量（用地面积）均低于

总体规划要求，存在重大冲突。

2）若控规规划用地性质不符合教育设施专项规划要求，则认定相关片区或单元存

在重大冲突。

表 6：控规方案与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管控要求不符的用地规模

单元编号 与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管控要求不符规模总量（公顷）

GQ01 19.24

GQ02 5.23

GQ03 8.46

GQ04 9.86

GQ05 5.60

将控规方案与教育设施专项规划进行叠合分析得知，5个单元的 48.39 公顷用地存

在重大冲突。

2.市政基础设施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黄线（供水、污水、电力、燃气、环卫、通信等

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叠合分析。

1）若控规市政设施用地与城市黄线管控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表 7：控规方案与城市黄线管控要求不符的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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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编号 与城市黄线管控要求不符规模总量（公顷）

GQ01 0.43

GQ02 0.00

GQ03 0.12

GQ04 0.10

GQ05 0.44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黄线进行叠合分析得知，除 GQ02 外的 4个单元

的 1.09 公顷用地存在重大冲突。

图 11：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与城市黄线冲突图斑示意图

2）若控规市政设施重要廊道走向、廊道宽度、配置标准与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控

制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片区或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无市政设施廊道的相关规划内容。

3.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设施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消防、防洪防潮排涝、应急避难、人防等城市安全与

综合防灾设施叠合分析。若控规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设施未达到总体规划或专项综合防

灾设施进行规划的规模总量（用地面积）要求，或控规应急避难和救援通道走向、廊道

宽度与相关控制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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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消防设施规模总量对比表

城镇单元编

号

总体规划消防设施规模总量

（公顷）

已编控规消防设施规模总量（公

顷）
备注

GQ01 0.78 -- 不符合

GQ02 -- -- 符合

GQ03 0.35 0.40 符合

GQ04 -- -- 符合

GQ05 -- -- 符合

总体规划中于 GQ01、GQ03 单元各设置 1处消防用地，占地面积分别为 0.78 公顷和

0.35 公顷，控规方案中 GQ01 单元无消防用地，未达到总体规划的要求，认定 GQ01 存

在重大冲突；GQ03 单元规划了消防用地，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总体规划在已编控规范围内共设置 19 处应急避难场所，其中 GQ01 单元 4处、GQ02

单元 4处、GQ03 单元 3处、GQ04 单元 5处、GQ05 单元 5处。

经将控规中体育场、学校操场与总体规划中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对比分析，GQ02 单

元、GQ03 单元、GQ04 单元不满足应急避难要求。

控规方案中，疏散道路：控规所确定的主、次干路分别作为避震疏散道路。应注意

干道两侧房屋倒塌给道路造成有效宽度减少的情况，疏散道路主要作用于震前、震后进

行人员疏散及消防、救援车辆的通行。

避震场所：以体育场、学校操场的空旷场地为主。

控规方案中，疏散道路通道走向、廊道宽度总体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防洪排涝：已编控规中北支新河的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5-10 年一遇。

东环水系、支十七排的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5年一遇。干二渠的防洪标

准为 20 年一遇。

总体规划中规划高青县城市防洪等级为 IV 级，中心城区防洪标准为 50—100 年一

遇设防，建制镇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设防。黄河高青段防洪标准为 30—100 年一遇；

作为地上悬河段，高青县无支流及入黄排涝能力。北支新河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排

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其他河道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

因此，针对防洪，控规符合总体规划中的管控要求。而排涝标准为 5年的不符合总

体规划中的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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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总体规划应急避难场所分布示意图

4.邻避设施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邻避设施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专

项规划对邻避设施的控制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无邻避设施的相关规划内容。

五、绿地和开敞空间

1.绿地和水体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公园绿地进行叠合分析。

1）若控规方案与城市绿线、城市蓝线管控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已编控规中图斑共 11 处，占地面积 3.67 公顷，不符合总体规划中城市绿线的管控

要求，存在重大冲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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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与城市绿线冲突图斑示意图

已编控规中图斑共 14 处，占地面积 1.41 公顷，不符合总体规划中城市蓝线的管控

要求，存在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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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与城市蓝线冲突图斑示意图

2）若单元内城市级以上公园绿地规模总量低于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规模总量，

则认定相关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表 9：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公园绿地规模总量对比表

城镇单元编

号

总体规划公园绿地规模总量

（公顷）

已编控规公园绿地规模总量（公

顷）
备注

GQ01 20.70 15.22 不符合

GQ02 32.06 22.94 不符合

GQ03 17.67 17.22 不符合

GQ04 49.45 43.61 不符合

GQ05 36.29 25.05 不符合

经将控规中公园绿地规模总量与总体规划的公园绿地规模总量对比分析，5个单元

公园绿地规模总量均低于总体规划的规模总量，存在重大冲突。

2.生态廊道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廊道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对生

态廊道的布局和管控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单元存在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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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编控规主要涉及总体规划确定的北支新河生态廊道，已编控规缺少对生态廊道的

控制要求，但均预留了北支新河水域景观带，为北支新河生态廊道预留了空间，符合总

体规划生态廊道的管控要求。

六、历史文化保护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划定的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范围，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下文物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工业遗产、农业文化

遗产、灌溉工程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线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方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总体规划、历史文化

保护专项规划要求不符，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控规方案部分建设用地位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魏家堡伏击战旧址的建设控制地带

和保护范围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要求不符，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

突。

图 15：已编控规建设用地不符合历史文化保护管控要求图斑示意图

七、开发强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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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强度分区进行叠合分析。若控规地块容积率

等控制指标突破总体规划开发强度分区的指标控制范围，则认定相关地块存在重大冲突。

符合“三旧”改造、TOD 开发、地标建筑特别审查等政策的情形除外。

将控规方案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强度分区进行叠合分析后，共有 216.81 公

顷容积率指标突破总体规划开发强度分区的指标控制范围。

图 16：已编控规容积率突破总体规划开发强度分区图斑示意图

八、新颁布实施标准规范

由于已编控规编制时间较早，存在不符合《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

海分类指南》（2023.1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社区生活圈规

划技术指南》等标准规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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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施性评估

对已编控规的实施情况，与相邻地块衔接情况，以及是否体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城市安全韧性、社区生活圈等新理念和新要求进行评估。

一、实施情况

以国土变更调查、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地籍调查、不动产登记、规划审批信息等数

据为基础，从用地布局、开发建设、城市控制线、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对整

体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梳理成效与不足。

1.已编控规规划建设用地

已编控规规划建设用地 2715.13 公顷。

1）居住用地

规划居住用地 1104.51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40.68%。主要为二类居住用地，主要

集中在中心城区中部、东部和东南部。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规划公共设施用地总面积 245.34 公顷，占建设用地比例为 9.04%。公共设施布局

比较分散，中心综合服务片区相对较集中，其次分布在城区东部、西部和东南部。

3）商业服务业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 239.76 公顷，占建设用地比例为 8.83%。商业设施布局比较

分散，中心综合服务片区相对较集中，其次分布在城区西部和东南部，多沿街布局。

4）交通运输用地

已编控规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区道路交通系统，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99.64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14.72%；其中城市道路用地 388.88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10.76 公顷。

5）工业仓储用地

规划工业用地 220.24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8.11%，主要为二类工业用地。规划物

流仓储用地 6.29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0.23%。

6）绿地广场和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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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编控规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绿地系统，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48.34 公顷，

占建设用地的 12.83%，其中公园绿地 250.70 公顷，防护绿地 89.19 公顷，广场用地 8.45

公顷。

规划水域用地主要包括北支新河、支十七排、东环水系等。水域用地 128.99 公顷，

占建设用地的 4.75%。

7）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 11.68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0.43%。

2.2023 年变更调查现状建设用地

1）居住用地

现状城区居住用地 594.52 公顷，居住用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中部、东部和东南

部，以及西部片区西北部。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现状公共设施用地总面积 185.63 公顷。现状公共设施布局比较分散，中心综合服

务片区相对较集中，其次分布在城区东部、西部和东南部。

3）商业服务业用地

现状商业服务业用地 173.50 公顷。

4）交通运输用地

现状交通运输用地 254.70 公顷；其中公路用地 106.73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地

129.90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18.07 公顷。

5）工业仓储用地

现状工业用地 342.77 公顷。仓储用地 7.71 公顷。

6）绿地广场和水域

城区现状绿地与开敞空间 18.51 公顷。

高青县中心城区水域用地主要包括千乘湖、北支新河、干二排等。水域用地 170.49

公顷。

7）公用设施用地

高青县中心城区现状公用设施用地 8.8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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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编控规规划建设用地与 2023 年变更调查建设用地对比分析，可见部分用地实

施率较低，尤其是居住用地和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居住用地实施率仅为 53.83%，绿

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实施率仅为 5.31%。

表 10：建设用地规模对比表

用地分类 已编控规规划规模 2023 年变更现状规模

建设用地

采矿用地 9.72 3.68

工业用地 220.24 342.7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45.34 185.63

公用设施用地 11.68 8.81

交通运输用地 399.64 254.70

居住用地 1104.51 594.52

陆地水域 128.99 170.49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48.34 18.51

商业服务业用地 239.76 173.50

特殊用地 0.62 13.36

物流仓储用地 6.29 7.71

小计 2715.13 1773.66

非建设用地 农用地 123.20 1064.67

二、相邻控规方案衔接情况

评估相邻控规方案之间的主次干路、支路、桥梁是否存在同一路段因等级、红线宽

度不一致或道路交叉口衔接错位、畸形交叉、产生错位 T型交叉口、形成断头路无法贯

通等情况；相邻控规方案之间的地块衔接情况是否满足规划管理要求，控规方案是否与

现状用地权属进行了衔接。

高青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规分为多个单元在不同时期编制，与现状用

地权属进行了衔接，编制范围、道路基本能衔接，但因坐标系不同及坐标转换误差等原

因，不同控规的编制范围、道路无法精确衔接。

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结合新时期城市发展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评估是否满足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等理念和要求。

已编控规规划城区人口为 34.40 万，规划建设用地为 2715.13 公顷，人均建设用地

为 78.93 平方米，低于总规中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200 平方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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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评估工业用地控制指标是否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国家、地方产业

用地标准要求。

已编控规工业用地容积率为不小于 1.0/1.2、建筑系数不小于 40%，满足《工业项

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国家、地方产业用地标准要求。

四、安全韧性

1.重大危险源

评估化工园区、炼油厂、核电站、加油加气站、城市燃气管线、高压走廊等重大危

险源是否满足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传导落实的安全防护距离、周边用地协调等

控制要求。

1）化工园区、炼油厂、核电站

高青县中心城区无化工园区、炼油厂、核电站，故已编控规不涉及相关专项规划要

求传导落实的安全防护距离、周边用地协调等控制要求。

2）加油（气）站

规划结合现状加油站分布情况，以现状保留为主。规划期末加油（气）站 8座。

加油加气站用地相邻布局有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公园绿地、商业用地等。规划缺

少加油站消防间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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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已编控规中加油站分布示意图

3）城市燃气管线、高压走廊

已编控规控制 35kV 两侧各 7.5-15 米，110kV 两侧各 20 米为高压走廊，不满足《城

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50293-2014》中 35kV 高压走廊宽度为 15-20 米的要求。已编控规

控制次高压燃气管线每侧各 13.5 米，高压燃气管线两侧各 50 米为高压走廊。已编控规

缺少对燃气管线及高压走廊的周边用地协调等控制要求。

2.能源资源安全

评估电力、石油、天然气、LNG 等长输管线（场站）用地是否落实总体规划及相关

专项规划要求，是否具备应急安全保障能力。

针对电力、石油、天然气、LNG 等长输管线（场站）用地，高青县中心城区涉及的

有电力、天然气场站用地，已编控规已落实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具备应急安

全保障能力。

表 11：已编控规电力、天然气场站统计表

名称 街区编号 位置 面积（公顷） 备注

文苑变电站 LC-01-22 青城路以南、利居路以东 0.39 现状

高田变电站 LC-05-03 清河路以南，芦湖路以东 1.36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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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变电站 LC-02-13 青苑路以东，田横路以北 0.49 现状

惠民燃气 LPG 储

配站
LC-01-07 东邹路以东，广青路以南 0.91 现状

中油加气母站 LC-01-14 黄河路以南，西环路以东 1.73 现状

3.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评估应急避难场所配置标准是否满足《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应急避

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等要求。

已编控规缺少应急避难场所配置标准的设置，无法判读是否满足《城市社区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标准》《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等要求。

4.城市洪涝及内涝治理

评估是否落实城市内涝中高风险区、蓄滞洪区、城市洪涝调蓄空间、天然雨洪通道

等相关控制要求。

已编控规缺少城市内涝中高风险区、蓄滞洪区、城市洪涝调蓄空间、天然雨洪通道

等相关控制要求。

5.地质灾害防治

评估是否避让地质灾害危险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并落实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防控措施要求。

已编控规缺少地质灾害的相关专项规划防控措施要求。

五、社区生活圈

评估是否落实对应级别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的配置要求。

已编控规未对社区生活圈相关内容进行全面分析。

第五章 支撑性评估

重点评估各地确定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块、“城中村”改造空间单元、“平急两用”

重点区域、城市更新单元及已纳入总体规划的近期、中远期重点建设项目的落实情况。

一、“三大工程”与城市更新

评估是否支撑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

工程的空间需求，是否满足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更新单元相关管控要求。

中心城区不涉及“三大工程”的空间需求，城市更新层面控规成果内容涉及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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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城市更新重点区域示意图

二、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评估是否满足已纳入总体规划的近期各类重点建设项目的选址、用地规模需求及已

批复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40%等要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支撑较好，包括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国井大道、大张路道路提升

工程项目、康博生物科技（淄博）有限公司胶原蛋白肠衣项目、高青鲁青城市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田横文化中心项目、建设街安置区项目、民主街安置区项目、胜利街安置区项

目、文化路东安置区项目、中心路东安置区项目、淄博坤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精

细氧化铝新材料项目的选址需求。但也存在无法保障的项目，如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综

合服务平台项目、城东全面健身中心（一中体育馆）项目、田镇四街文化路商业安置区

项目、应急储备中心项目、千乘文旅康养项目。

已编控规不满足 2024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4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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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已编控规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叠加分析图

三、中远期重点建设项目

评估是否满足已纳入总体规划的中远期重点建设用地规模需求。

已编控规存在不满足已纳入总体规划的中远期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的情形，主要

包括县城能源中心建设项目、高青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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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已编控规未落实中远期重点项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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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估结论应用与建议

评估结论作为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城镇区域详细规划编制计划、开展城镇区域

详细规划编制或修改工作的重要依据。

一、分类优化引导

根据评估结果，结合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成果，将现行已编控规分为重点调整类、

优化维护类、继续适用类进行分类引导。

（1）重点调整类。原则上应将评估矛盾较为突出、涉及近期重点开发的区域认定

为重点调整类，优先纳入详细规划编制计划，尽快启动控规修编工作。

（2）优化维护类。将经评估需修正、但未纳入近期开发计划、对城市整体空间格

局影响较小的区域认定为优化维护类，有序纳入详细规划编制计划，按需启动控规修编

工作。

（3）继续适用类。将经评估不存在冲突的区域认定为继续适用类，依法批准的控

规成果按法定程序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可继续使用。

根据评估结果，将已批控规单元分为重点调整类单元、优化维护类单元进行分类引

导。其中：

（1）重点调整类单元 5个：将评估矛盾较为突出、涉及近期重点开发区域等单元

认定为重点调整类单元，优先纳入详细规划编制计划，尽快启动控规修编工作；

（2）优化维护类单元 3个：将经评估需修正、但未纳入近期开发计划、对城市整

体空间格局影响较小的单元认定为优化维护类单元，有序纳入详细规划编制计划，按需

启动控规修编工作。

表 12：单元评估分类表

高青县 单元优化引导

类型 单元 总数

重点调整类单元 GQ03、GQ04、GQ05 3

优化维护类单元 GQ01、GQ02 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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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LC-01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LC-01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优化维护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4.89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长度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覆盖性评估 应编未编 编制范围 13.82 公顷

已纳入城镇开发边

界内，位于已编控规

范围外

是

落实总体规

划要求，纳入

新编控规范

围

符合性评估

绿地和开

敞空间
绿地 21.49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等管控要求与

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要求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0.39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市政基础

设施
0.72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市政

基础设施总量
是

底线管控
其他管

控边界

0.43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黄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

21.40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蓝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1.52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绿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3.90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工业用地控制线管

控要求不符

是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
7.76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2032 米

道路宽度管控要求

与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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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LC-02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LC-02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优化维护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3.47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覆盖性评估 应编未编 编制范围 31.92 公顷

已纳入城镇开发边

界内，位于已编控规

范围外

是

落实总体规

划要求，纳入

新编控规范

围

符合性评估

绿地和开

敞空间
绿地 23.15 公顷

公园绿地规模总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等管控要求与

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要求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0.12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与要求落实

相应设施，调

整用地方案

底线管控
其他管

控边界
7.25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绿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

开发强

度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
18.32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4052 米

道路宽度管控要求

与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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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LC-03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LC-03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重点调整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3.05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覆盖性评估 应编未编 编制范围 43.26 公顷

已纳入城镇开发边

界内，位于已编控规

范围外

是

落实总体规

划要求，纳入

新编控规范

围

符合性评估

绿地和

开敞空间
绿地 18.89 公顷

公园绿地规模总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等管控要求与

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要求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0.76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底线管控
其他管控

边界
0.02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黄线要求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建筑

高度

14.60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1602 米

道路宽度管控要求

与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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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LC-04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LC-04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重点调整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3.56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符合性评估

绿地和

开敞空间
绿地 22.22 公顷

公园绿地规模总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等管控要求与

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要求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8.67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市政基础

设施
0.64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市政

基础设施总量
是

城市安全

与综合防

灾减灾

0.35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消防

设施总量
是

底线管控
其他管控

边界

0.12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黄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

9.02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蓝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0.53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绿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建筑

高度

88.97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建筑

高度等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6039 米

道路走向/宽度管控

要求与总体规划不

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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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LC-05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LC-05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重点调整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2.34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符合性评估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3.26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市政基础

设施
0.04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市政

基础设施总量
是

底线管控
其他管控

边界

6.08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蓝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0.02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绿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
50.73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1477 米

道路宽度管控要求

与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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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XC-01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XC-01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重点调整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3.14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覆盖性评估 应编未编 编制范围 3.95 公顷

已纳入城镇开发边

界内，位于已编控规

范围外

是

落实总体规

划要求，纳入

新编控规范

围

符合性评估

绿地和

开敞空间
绿地 31.53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等管控要求与

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要求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0.50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底线管控
其他管控

边界

0.24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黄线要求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

0.41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蓝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1.69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绿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
3.65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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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XC-02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XC-02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优化维护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3.09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覆盖性评估 应编未编 编制范围 34.73 公顷

已纳入城镇开发边

界内，位于已编控规

范围外

是

落实总体规

划要求，纳入

新编控规范

围

符合性评估

绿地和开

敞空间
绿地 25.53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等管控要求与

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要求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公共服务

设施
1.65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底线管控
其他管控

边界
0.20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黄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
2.68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1548 米

道路宽度管控要求

与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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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DB-01 单元评估表

单元编码 DB-01

单元评估

结果分类
重点调整类

单元面积

（平方公

里）

4.85

评估纬度 评估类型 评估要素 面积 冲突情形

是否

存在

冲突

优化重点

符合性评估

公共服务

与市政防

灾

市政基础

设施
0.34 公顷

低于总体规划市政

基础设施总量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相

应设施，调整

用地方案

底线管控
其他管控

边界

0.08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黄线管控要求

不符

是 按照相关控

制线管控要

求调整用地

性质0.14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工业用地控制线管

控要求不符

是

开发强度

分区

开发强度

分区
11.67 公顷

与总体规划确定的

开发强度分区管控

要求不符

是

按相关控制

要求调整用

地容积率等

指标

综合交通
线性交通

设施
3876 米

道路宽度管控要求

与总体规划不符
是

按总体规划

要求落实、结

合相关主管

部门道路建

设工程线位

优化控规路

网

二、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控规评估是规划“编制—审批—实施—评估—修正”体系的重要环节，具有动态性

和长期性的特点。本轮控规评估正处在新旧规划体系转换的关键节点，应充分结合控规

评估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总结控规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积极应对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将评估结果反馈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对于空间规划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次评估对已编控规提出了在后续编制和管理过程中的同步优化建议：

1.建议强化与行政事权的衔接，兼顾功能与管理需求，优化详细规划单元划分，满

足规划传导和落实要求；

2.加强社区生活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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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新颁布实施的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并增加规划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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